
 

 - 1 - 

 

江大校〔2019〕284 号 
 

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新修订的《江苏大学外宾接待管理办法》，已经 2019年 8月

22日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江苏大学 

2019年 8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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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外宾接待管理，做好外宾接待工

作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（中发〔2013〕13

号）、《江苏省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规定》（苏发

〔2013〕22号）以及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党政机关

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财行〔2014〕6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单位的国外、境外来宾的公务

接待和业务接待。外宾公务接待是指因访问交流而安排的外宾接

待；外宾业务接待是指因教学科研等任务需要而安排的外宾接待。 

第二章  接待原则、程序及费用 

第三条  外宾接待须坚持服务学校国际合作交流事业发展，

遵循友好对等、务实节俭的原则。接待经费须实行预算管理、从

严控制。 

第四条  外宾接待应根据不同接待对象和范围，实行分级管

理。 

（一）友好学校校级访问团、学校邀请的外宾、驻华外国领

使及以上外宾，以及上级单位安排来校交流的外宾，由国际合作

与交流处牵头，相关单位配合进行接待，接待费用由学校外事接

待经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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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二级单位邀请来校讲学、学术交流的外宾，由邀请

单位负责接待。符合学校规定的二级单位因公外事接待，接待费

用按照《江苏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办法》（江大校〔2017〕39

号）规定的经费支持标准，从学校外事接待经费中列支，超出部

分由邀请单位承担。 

（三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邀请的外宾，接待费用由该项目经

费承担。 

第五条  对应邀来访外宾，应根据互惠对等原则或合作交流

协议等，按照交流协议或邀请函内容进行接待。 

无互惠对等原则及外事交流协议的，招待天数一般不超过 5

天（含抵、离境当天），超出规定天数和人数产生的费用，一律由

外宾自理。 

第六条  接待程序 

外宾接待严格执行“先审批、后接待，先预算、后报销”的

程序，未审批的外宾来访工作不安排接待。各单位须事先拟定接

待工作方案，包括日程安排、食宿交通、接待人员及数量、经费

预算等内容，由各单位负责人对外宾接待方案进行审核，并填写

《江苏大学国（境）外来宾接待审批单》（见附件）。 

第七条  开支范围及标准 

外宾接待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住宿费、日常伙食费、宴

请费、交通费、赠礼等。外宾接待经费原则上不得列支外宾来华

国际旅费；确因学术交流、人才引进等需要列支国际旅费的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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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批准后，只列支经济舱国际旅费。 

（一）住宿 

外宾公务接待原则上不负担住宿费；外宾业务接待需安排住

宿的，由邀请单位负责。外宾住宿应当注重安全舒适、不追求奢

华，外宾住房标准如下： 

1.部级（含正副部级，下同）、校级（含正副校级，下同）、

院士及以上级别外宾可安排套间，其他人员安排标准间（大床房

或商务房）。 

2.部级、校级、院士及以上级别外宾率领的代表团，可安排

在五星级宾馆。其他外宾代表团可安排的宾馆标准最高不超过四

星级。 

（二）日常伙食 

1.外宾日常伙食招待应注意节俭，严格根据伙食费用标准选

择菜品，提倡采用自助餐等形式。 

2.外宾日常伙食费（含酒水、饮料）标准：部级、校级、院

士每人每天 500元；其他人员每人每天 300元。 

（三）宴请 

1.宴请外宾严禁讲排场，原则上安排在校内宾馆或招待所餐

厅或外宾入住酒店，不上高档菜肴和酒水，杜绝奢侈浪费。除宴

会外，提倡采用自助餐、冷餐会、酒会、茶会等多种宴请形式。 

2.外宾宴请费（含酒水、饮料）标准：有省领导参加的宴请，

每人每次不超过 400元；有校级领导、院士参加的宴请，每人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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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不超过 300元；其他人员参加的宴请，每人每次不超过 250元。

自助餐、冷餐、酒会、茶会分别为每人每次 150元、150元、100

元、60元。 

3.接待外宾期间，一般进行 1次宴请。涉及多个单位联合邀

请的外宾，宴请不得超过 2次（包括赴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及直属

单位访问交流时，由各接待部门（单位）或联合安排的宴请）。其

余可采用自助餐、冷餐、酒会、茶会等形式接待。 

4.特殊外宾来华访问、交流确需要在外地进行接待的，事先

报国际处审核，并经分管国际化工作校领导批准，标准同上。 

（四）交通 

1.外宾接待用车根据实际需要安排，须使用学校车辆或与学

校签有租赁合同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，并减少随行车辆。 

2.外宾在中国境内城市间乘坐交通工具标准：部级、校级、

院士及以上级别外宾可提供飞机头等（公务）舱、轮船一等舱和

火车软席（含高铁/动车商务座、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、火车高级

软卧），其他人员可提供飞机经济舱、轮船二等舱和火车软席（含

高铁/动车一等座、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、火车软卧）。 

（五）礼品 

1. 外事接待赠礼应节约从简，实物礼品应尽量选择具有学

校及镇江地方特色的纪念品、传统手工艺品及实物用品，朴素大

方，不求奢华。 

2. 对外赠礼以赠礼方或受礼方级别较高一方的级别确定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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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标准。赠礼方或受礼方为部级或正校级人员、院士的，每人次

礼品不超过 400元；赠礼方或受礼方为司局级或副校级人员、教

授的，每人次礼品不超过 200元；对访问我校的著名友好人士、

社会名流、专家学者，确有必要赠礼的，按照正、副部长级人员

标准执行。其他人员，可以视情况赠送小纪念品。 

3. 学校邀请或者参与接待的外宾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

责准备外事接待礼品；各二级单位邀请且学校未赠送礼品的外宾，

各二级单位可赠送体现学校及镇江地方特色的的礼品，费用由各

二级单位承担。 

（六）陪同人员 

1. 外宾接待陪同人员数量，应当根据礼宾要求或工作实际

需要，从严控制。外宾人数在 6人以内（含 6人），可以有 3人陪

同；外宾超过 6人的，超出部分原则按中外人数 1:2以内安排。

若确有特殊情况，需要增加陪同人数须经分管校领导批准。 

2. 外宾应学校要求参加境内活动时，学校陪同人员的伙食

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等开支标准按照《江苏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》

（江大校〔2014〕137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确需与外宾同餐、

同住、同行的，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，可按对应的外宾接待标准

实报实销。 

3. 精简接待工作人员。接待工作人员在校外用餐每人每餐

不超过 80元,在校内用餐每人每餐不超过 50元。报销时应提供工

作人员名单，票据单列，费用不计入外宾接待人均餐标，与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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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宾接待活动费用同时处理，不得另行报支。接待工作人员在接

待活动期间，确因工作需要不能按时用餐的，经接待单位领导批

准，可以领取误餐补助，标准为每人每次 50元。 

第八条  外宾在镇江期间，可根据情况安排镇江市内文化考

察，考察时间应控制 1天以内。 

第九条  外宾在镇江期间的医药、邮电通讯、洗衣、理发等

费用均由其本人自理。 

第十条  外宾接待费用应及时报销结算，原则上“一事一

结”，一般应在接待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履行报销手续，不得隔年

度报销（11月和 12月的票据除外）。接待费资金支付应当按照国

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，一般采用银行转账

或者公务卡方式结算。 

第三章   安全管理 

第十一条  外宾接待要严格执行国家及学校有关保密规定，

确保人身安全，确保国家和学校的保密安全。 

第十二条  在陪同外宾参观学校实验室、实验基地时，应严

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，严禁泄密国家或学校科研保密技术或专利

的内容。 

第四章  其  他 

第十三条  外宾接待人员须严守涉外纪律，尊重各国（地区）

风俗习惯和礼仪。做到热情友好、举止得体、严谨细致、有礼有

节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，维护民族尊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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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重要外宾接待中的摄影、摄像、新闻报道等相关

宣传工作由学校宣传部门负责；一般外宾接待活动的相关新闻报

道等，原则上由各接待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供稿，经相关部门审核

后报道。 

第十五条  各二级单位在外宾接待活动结束两周内将接待

有关信息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按照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7

号）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（中发〔2013〕13 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责令整改，追回资金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： 

（一）擅自提高接待开支标准的； 

（二）审批未经批准接待外宾的； 

（三）违规扩大外宾接待开支范围，或报销与接待无关的费

用的； 

（四）虚报外宾接待级别、人数、天数，套取接待经费的； 

（五）使用虚假发票报销接待费用的； 

（六）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学校举办或承办的国际会议参照财政部《在华举

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5〕371号）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 学校举办或承办的其他国际活动参照国际会议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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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学校全资和控股的独立法人单位邀请的外宾接

待，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港澳台地区来访外宾的接待，参照本管理办法执

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若本办法与《江苏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管理

办法》（江大校〔2017〕39 号）冲突，以本办法为准。《 江苏大

学外宾接待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江大校〔2018〕68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江苏大学国（境）外来宾接待审批单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8月 29日印发 


